　領　　　　據　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茲收到

	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發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通費
新台幣       仟    　佰   　 拾    元整（＄             ）
中文大寫（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佰、仟、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領款人簽章:

*領款方式：□匯款轉帳 □現金(代墊人：            、代墊人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)
*備註計算標準： 　 　　 元 x  　 　 小時

	講者基本資料（資料填寫務必字跡工整，金額及簽章處不可塗改）

	職稱：
	服務單位：
	身分證字號：

	戶籍地址：　　　　市縣　　　　eq \o(\s\up 11(市鄉),\s\do 4(區鎮))　　　村里　　鄰　　　路街　　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之


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會計帳務處理及付款作業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絶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並遵守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機制，妥善保管您的個人資料。
	身分證正面影本(統一編號務必清晰)
	身分證背面影本(戶籍地址務必清晰)


	
	

	銀行帳戶影本(以郵局或第一銀行為優先，銀行、分行、帳號務必清晰)

	


